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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启动慈善事业立法
各届期待国家《慈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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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名称

业务范围 发展研究、募集资金、专项资助、业务培训、国际合作、咨询服务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人

住 所

联系电话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第 0055号

1997-11-27 业务主管单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东大街 8号东联大厦四层

84080101 互联网地址 www.cdrf.org.cn

王梦奎 原始基金数额 4000万元 基金会类型 公募基金会

登记证号

邮政编码 100009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年度工作报告摘要

项 目 数额或比例

上年度总收入 29,872,090.56

本年度总支出 34,765,272.65

本年度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 31,686,070.92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支出 1,541,761.40

行政办公支出 1,322,193.75

公益事业支出占上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106.07%

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8.24%

� � 本基金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已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查通过，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三
十八条规定，现予摘要公布。

一、基本信息

二、本年度公益活动情况摘要 1．接受捐赠、开展资助情况 人民币（元）

2．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三、财务会计报告信息摘要 ①资产负债表摘要 人民币（元）

项 目

一、本年捐赠收入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现金 实物折合 合计

33,317,630.08 0.00 33,317,630.08

17,240,505.00 0.00 17,240,505.00

0.00 0.00 0.00

公募基金会公益支出完成情况 人民币（元）

资 产 年初数 期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年初数 期末数

流动资产 101,518,339.44 65,687,532.85 流动负债 15,119,930.21 15,344,538.40

其中：货币资金 41,059,397.44 24,030,890.85 长期负债 0.00 0.00

长期投资 56,387,197.20 56,387,197.20 受托代理负债 0.00 0.00

固定资产 12,564,882.91 54,056,684.39 负债合计 15,119,930.21 15,344,538.40

无形资产 0.00 0.00 限定性净资产 136,125,212.64 135,854,621.55

受托代理资产 0.00 0.00 非限定性净资产 19,225,276.70 24,932,254.49

净资产合计 155,350,489.34 160,786,876.04

资产总计 170,470,419.55 176,131,414.44 54,561,614.32 170,470,419.55 176,131,414.44

项 目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 入 3,716,259.04 36,485,400.31 40,201,659.35

其中：捐赠收入 0.00 33,317,630.08 33,317,630.08

政府补助收入 0.00 3,167,770.23 3,167,770.23

投资收益 2,899,859.47 0.00 2,899,859.47

二、本年费用 34,765,272.65 0.00 34,765,272.65

（一）业务活动成本 31,686,070.92 0.00 31,686,070.92

（二）管理费用 2,863,955.15 0.00 2,863,955.15

（三）筹资费用 215,246.57 0.00 215,246.57

（四）其他费用 0.01 0.00 0.01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36,755,991.40 -36,755,991.40 0.00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5,706,911.19 -270,591.09 5,436,386.70

②业务活动表摘要 人民币（元）

四、审计机构：中辰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六、年检结论：合格。
民政部

2011 年 12 月 26 日

� � 五、监事：米建国、李养田

2012 年北京将出台慈
善事业促进办法的消息再
次引发人们对慈善立法的
关注。

日前，从北京市 2012 年
民政会议上传出消息： 慈善
事业促进办法已纳入北京市
人大立法规划， 并列入市政
府工作计划。 未来的首都
《慈善办法》 应把所有在京
登记的慈善公益组织都纳
入监管范围，要求慈善公益
组织的募捐款物信息披露
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慈善项
目，并及时公示。有条件的慈
善公益组织， 还应在官方网
站建立查询系统， 供捐款人
和公众随时查询、监督。

事实上， 在国家层面
的《慈善法》 因为各种原
因，迟迟未出台的背景下，
很多地方已经纷纷开始进
行尝试。

2010 年 1 月 21 日，《江
苏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在
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三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并于 2010 年 5 月 1 日开始
实施， 成为我国第一部地方
性慈善法规， 开创了慈善事
业地方立法先河。《江苏省慈
善事业促进条例》 首次以立
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慈善组
织的信息披露义务和信息披
露范围。

2010 年 12 月， 在湖南

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湖
南省募捐条例》，对募捐行
为前后的信息公示作出规
定， 并于 2011 年 5月 1 日
起施行。

在江苏省出台《条例》后
不久，广东省也启动了慈善
立法工作。 广东省民政厅已
将《广东省慈善事业条例》
草案提交广东省政府法制
办，目前正处于修改讨论阶
段。 2 月 3 日，2012 年广东
省民政工作会议举行，会上
获悉，广东省将力争在今年
出台 《广东省慈善事业条
例》，并明确在 2012 年 5 月
1 日前， 各地级以上市要将
上一年的慈善信息全部向
社会公开。

据悉，《上海市社会募捐
条例》目前已形成草案，相关
立法程序也将启动。此外，深
圳非营利组织法规亦在酝酿
之中。据了解，这些尚未出台
的法规纷纷将目光集中在了
突破双重管理体制和建立有
效监管规则之上。

对于近两年出现的地方
慈善立法“春潮”，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
津认为：地方出台慈善法要
关注它的实质内容，一方面
是要看开放性，在现有的基
础上有制度性的开放；一方
面是对监管的细化程度，让

透明化等问题更加有法可
依； 再一方面是促进性的制
度，比如税收优惠、购买细则
等。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
心主任邓国胜表示，地方重
视确实是好事，但国家出台
慈善法才是最重要的。“各
地分别出台法律法规，成本
也是很高的，而且各地颁布
的法规条例等也是参差不
齐， 慈善法有必要尽快出
台，这样在全国的指导意义
也更大。当然北京出台慈善
法规也有其意义，国家慈善
法没出台，地方在很多方面
存在空白，比如谁有资格劝
募， 捐赠的财产怎么管理
等，包括信息披露等问题，
就是因为没有法律法规的
依据。 ”尽管各界一直等待
《慈善法》 的早日出台，但
自 2005 年至今的数年等
待并非毫无意义， 各种当
初起草时不存在的或者想
不到的问题相继出现 。 彼
时，没有人想到股权捐赠，
而今， 曹德旺的河仁基金
开了 中 国 慈 善 事 业 的 先
河 ，并给《慈善法》制订工
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议题；
彼时，尚不知微博为何物，
而今， 数百名媒体人发起
的“免费午餐”行动展示了
民间慈善的生命力。

2 月 6 日出版的《学习时报》上刊登了《推动现代慈
善事业健康发展———民政部部长李立国答本报记者问》
的文章。 文章中，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就公益慈善组织公
开透明和“官办”慈善组织去行政化等问题作出回应。

李立国部长指出，公益慈善组织的本质属性是民间
性，应该由民间机构和社会人士依据法律法规设立和运
作。不论是有官方背景的组织还是完全独立运作的公益
慈善组织，都应做到信息公开透明，接受政府部门、社会
公众和捐赠人的监督。

李立国指出，当前，我国慈善事业需要解决的问题
很多，关键有以下几个：一是进一步打造中国特色慈善
文化，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推广现代慈善理念；二是进
一步完善政府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机制，增强慈善事业
发展合力； 三是进一步加大对慈善组织发展的培育规
范，提升慈善组织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公信力；四是进一
步加快完善慈善法律法规和政策，改善慈善事业发展环
境；五是进一步推动慈善事业人才队伍建设，为慈善事
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

李立国指出，我国公益慈善组织是从改革开放后逐
步建立的，其中多数是从 1998 年颁布实施《社会团体登
记管理条例》和 2004 年颁布实施《基金会管理条例》后
设立的。 随着慈善事业的深入发展，我们鼓励更多的公
益慈善组织在加强协作的前提下，开展良性竞争，提高
慈善工作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并鼓励各地采取公开
招标的方式购买公益慈善组织服务，培育公益慈善组织
健康发展。

李立国说：“对于‘官办’慈善组织去行政化的问题，
我认为公益慈善组织的本质属性是民间性，应该由民间
机构和社会人士依据法律法规设立和运作。由于历史原
因，有些公益慈善组织长期承担相关政府部门委托的工
作任务，特别是像红十字会这样的组织，承担了在紧急
状况下运用政府资源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职能，履行着法
定的政府助手的职责，不仅在我国，在国外许多国家中
也同样具有官方背景。但不论是有官方背景的组织还是
完全独立运作的公益慈善组织，都应依法办事，遵守共
同的行业规则， 尤其是开展募捐活动和实施慈善项目
时，都要做到信息公开透明，接受政府部门、社会公众和
捐赠人的监督。 针对慈善事业面临的问题，我们将按照
党委领导、政府推动、民间运作、行业发展、制度规范、全
民参与的发展方针，进一步完善慈善事业的管理体制和
运行机制，促进慈善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

（据《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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